
关于开展全市养老机构易燃床上用品专项排查

整改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

近期全国多地火灾事故多发频发，安全形势严峻。养老机构

服务对象特殊、自救能力弱，消防安全风险极高。根据市政府主

要领导要求和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安全生产

工作提示函要求，为切实消除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严防火灾

事故发生，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养老机构易燃床

上用品专项排查整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排查整改范围

全市所有依法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敬老院、养老服务中心

等养老服务场所。

二、重点排查内容

重点排查机构内被褥、床单、被罩、枕套等床上用品材质。

全面核查是否大量使用化纤、易燃、低燃点材质床上用品。此类

材质遇明火、电器故障极易快速燃烧，并产生大量有毒烟气，严

重威胁老年人生命安全。

三、工作要求

（一）全面摸底排查，建立完整台账。

各县（市、区）民政局要立即组织对辖区所有养老机构开展

全覆盖、无死角排查。逐机构、逐房间、逐品类核查床上用品使

用情况，详细登记机构名称、床位数、现有易燃床上用品数量、



存放位置、采购情况等信息，一户一档、一院一台账，做到底数

清晰、问题详实、数据准确。

（二）限期整改替换，彻底消除隐患。

对排查发现使用化纤易燃床上用品的养老机构，一律限期整

改、立即替换。全部更换为安全阻燃、不易燃的纯棉材质床上用

品。坚决淘汰劣质、易燃、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床上用品，坚决杜

绝带病使用、长期留存风险隐患。

（三）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日常监管。

各县（市、区）要督促辖区养老机构将床上用品安全管理纳

入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规范采购、入库登记、日常检查、定

期更换流程，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巩固整改成效，严防问

题反弹回潮。

四、报送要求

请各县（市、区）民政局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排查整改工作，

迅速安排部署、压实工作责任、从严落实整改，全面完成排查、

台账建立和替换整改工作。

请于 2026 年 7 月 2 日下班前，将本次专项工作安排部署情

况、排查工作开展情况、问题台账、整改落实情况形成书面材料

报送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2026 年 0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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